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有氧戰鬥舞蹈比賽實施辦法

88年9月1日88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通過
95年9月1日95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
97年9月1日97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
101年8月29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104年8月28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一、依據：依校長指示辦理：

二、目的：使學生能在繁重課業當中，得以舒展身心，提升學習興趣，培育優質學生，進而提升學校優質教育。

三、比賽時間：

（一）  年  月  日下午                （二、三年級）。

（二）  年  月  日下午                （一年級）。

四、比賽地點：本校操場。

五、參加人員：一、二、三年級在校學生。

六、評分人員：校長、各處室主任、組長。

七、一般規定：

（一）比賽期間一律著運動服。

（二）比賽人數不得少於全班總人數百分之80%。

（三）比賽隊伍請生輔組調配。

（四）各年級比賽時，未參與比賽班級（建教班）可帶至跑道四週觀摩。

（五）各年級比賽前三名於校慶時頒獎。

（六）  月  日  康樂股長至學務處抽籤。

八、獎勵標準：各年級取前三名，第一名全班記小功兩次，第二名全班記小功乙次嘉獎兩次，第三名全班記小功乙次。

九、評分標準：如附件。

十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修訂通過，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	高英工商職業學校      學年度有氧戰鬥舞蹈比賽評分項目及標準

	項   目
	百  分  比
	分           數

	整  體
	30%
	

	精  神
	30%
	

	節  奏
	40%
	


附件
